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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87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

2023-052

债券代码：

127034

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87；股票简称：绿茵生态

债券代码：127034；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2.04元/股

转股时间：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公开发行了712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1,2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511号” 文同意，公司7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1年5月28

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债券代码“127034”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5月11日） 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

止，即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12.38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

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

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量。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剔除已回

购股份6,016,166股后的的305,983,8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元人民币现金，实际派发

现金分红总额107,094,341.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以后年度。 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

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

权除息价额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343251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 0.343251元/股=107,094,341.9�元÷312,000,000�股） 根据上述权益分派工作实施情况及可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由12.38�元/股调整为 12.0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关于因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二、“绿茵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三季度，绿茵转债减少1,000元（10张），转股数量为83股。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可

转债余额为711,764,700元（7,117,647张）。 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46,517,315.00 46.96% 0 146,517,315.00 46.96%

高管锁定股 146,517,315.00 46.96% 0 146,517,315.00 46.9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482,685.00 53.04% 0 165,482,685.00 53.04%

三、总股本 312,000,000.00 100.00% 0 312,000,000.00 100.00%

注：本季度转股的股份来源系公司回购股份，故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2-58357576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3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生态” 股本结

构表；

2、截至2023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转债” 股本结

构表。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087

债券代码：

113657

债券简称：再

22

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再22转债自2023年4月12日进入转股期，截至2023年9月28日，累计有15000

元再22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累计转股数2482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2023年9月28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509,985,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 99.9971%。

● 2023年度第三季度转股情况：本季度可转债转股的金额为2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32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687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公开发行

了5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1,000万元，期限6年。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46号” 文同意，公司51,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10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再22转债” ，债券代码“113657”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2023年4月12日至

2028年9月28日，初始转股价为6.04元/股。

2023年5月17日，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再22转

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再22转债”转股价格由6.04

元/股调整为6.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2022年度权益分派时“再22转债” 停止转股和转

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号）。

二、“再22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3年6月30日至2023年9月28日，“再22转债” 因转股减少金额为2000元，减少数量20张，转

股数量为332股。 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509,985,000元， 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509.985万张。 自2023年6月30日至2023年9月28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数

本次变动后（2023年9月28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1,643,478 332 1,021,643,810

总股本 1,021,643,478 332 1,021,643,810

上述股本变动后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23-88651610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3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再升科技”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3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再22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23-106

债券代码：

111007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及公司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共有354,

000.00元“永和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3,81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99,646,00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558%。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永和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259,00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86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9%。

●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600,706（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尚未行权的数量由1,069,370份调整为1,497,118份， 其中第一个行权期尚未行权的数量调整为34,

916份。为保持一致性，权益分派前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按照转增后的数据列示。）份，行权期为2022

年11月9日至2023年11月4日。 2023年第三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6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总量的0.27%。 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股份为567,3901股，占该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4.45%。

公司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275,494份，行权期为2023年9月4

日至2024年9月1日。2023年第三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86,1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

量的31.25%。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0月11日公开发行8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00.00万元，并于2022年11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永和转债” ，债券代码“111007” 。 永和转债存续期6年，转股期限为2023年4月17日至2028年

10月10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永和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33.64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自2023年1月4日起，“永和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33.64元/股调整为33.60元/股。 因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自

2023年4月11日起，“永和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3.60元/股调整为33.61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

权益分派，自2023年6月16日起“永和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3.61元/股调整为23.83元/股。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1月4日、2023年4月11日、2023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2023-036、2023-063）。

（三）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永和转债”转股期为2023年4月17日至2028年10月10日。

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永和转债”转股的金额为259,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10,86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9%。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共有

354,000.00元“永和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3,81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9%。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99,646,00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558%。

二、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1、2021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及 《关于提请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1年10月13日至2021年10月22日， 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共计10天。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 2021年10月23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

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均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均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

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3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3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2023年第二季度行

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数量（份）

截至2023年9月

30日累计行权总

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

该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例

徐水土 董事、副总经理 16,611 0 16,611 100.00%

应振洲 总工程师 21,000 0 21,000 100.00%

余锋 董事 21,000 0 0 0.00%

陈文亮 董事 6,997 0 6,997 100.00%

程文霞 董事会秘书 7,000 0 7,000 100.00%

其他激励对象（296人） 528,098 1,600 515,782 97.67%

合计（301人） 600,706 1,600 567,390 94.45%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2023年第二季度行

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数量（份）

截至2023年9月

30日累计行权总

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

该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例

陈文亮 董事 11,409 0 0 0.00%

姜根法 财务总监 23,332 23,332 23,332 100.00%

程文霞 董事会秘书 11,666 0 0 0.00%

其他激励对象（48人） 229,087 62,768 62,768 27.40%

合计（51人） 275,494 86,100 86,100 31.25%

3、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4、行权人数

2023年第三季度， 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有3人参与行权， 累计已有291人参与行

权；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共有15人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

（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激励计划股票期权2023年第三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87,700股。

3、后续参与行权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时应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三、可转债转股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可转债转股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5,040,920 0 0 205,040,92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4,092,097 10,862 87,700 174,190,659

总计 379,133,017 10,862 87,700 379,231,579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23-070

债券代码：

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224�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力士

债券代码：128039� � � � � � � � �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5.72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12月14日至2024年6月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

6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2,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293号”文同意，公司6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6月29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债券代码“128039” 。

根据相关法规和《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12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三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38元/股。

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提请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三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7.38元/股调整为5.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8月13日起生效。

2019年6月4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

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4元/股调整为5.8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0年7月24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 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3元/股调整为5.81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7月2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1年6月2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 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1元/股调整为5.79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2年6月23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 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79元/股调整为5.77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3年6月16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

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77元/股调整为5.7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三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三季度，三力转债因转股减少3,000元（30张），转股数量为523股。 截至2023年9月28

日，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02,385,900元（2,023,859张）。

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95,855,

455.00

13.14% -29,875 -29,875

95,825,

580.00

13.13%

高管锁定股

95,855,

455.00

13.14% -29,875 -29,875

95,825,

580.00

13.1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3,741,

192.00

86.86% 30,398 30,398

633,771,

590.00

86.87%

三、总股本

729,596,

647.00

100.00

%

523 523

729,597,

170.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575-843136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三力士）、《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三力转债）。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63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3年9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关备案手续， 并于近日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67780236Q

名称：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庆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建设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销售；生物基

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

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新型有机活性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染料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具销售；玻璃仪器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

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光学仪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环境检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药物

检测仪器销售；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光学玻璃销售；搪瓷制品销售；实验动物垫

料销售；实验动物笼具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I类医疗器械）；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仪器仪表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合成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工业酶制剂研究；发酵

过程优化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11796.9399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8日

住 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100号一号楼1110室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23-087

债券代码：

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723�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美锦能源

2、债券代码：127061�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3、转股价格：12.93元/股

4、转股期限：2022年10月26日至2028年4月1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美锦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7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公开发行了

35,9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9,000.00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13.21元/

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499号”文同意，公司359,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5月30日

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债券代码“127061” 。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4月26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2年10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28年4月19日）。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公司

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4,270,271,0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9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2年6月9日起由原13.21元/股调整为13.01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9日起生效。

2022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计授予5,615.95万股，授予价格为6.76元/股，新增股份于2022年9月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于2022年9月29日起

由原13.01元/股调整为12.9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29日起生效。

二、“美锦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54,555,311 8.20% -23,011,050 331,544,261 7.6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71,898,344 91.80% +23,013,572 3,994,911,916 92.34%

三、总股本 4,326,453,655 100.00% +2,522 4,326,456,177 100.00%

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美锦转债” 因转股减少数量为327张， 可转债金额减少

32,700元，转股数量为2,522股；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35,895,704张，剩余可转

债金额为3,589,570,400元。 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注：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于2023年10月9日上

市流通。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 “美锦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募集说明书》 全文， 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351-423609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88183

证券简称： 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

2023-041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电子” 或“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杜红兵先生于近日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并已办理完成离职手续。 离职后，杜红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杜红兵先生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杜红兵先生的离

职不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创新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杜红兵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申请辞去公司所任职务。 辞职后，杜红兵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杜红兵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年8月至2003年1月，任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工艺助理工程师；2003年2月至2004年7月，任开平依

利安达电子有限公司工艺品质工程师；2004年9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工艺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发

中心主任工程师、经理助理、副经理；现任技术中心研发部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红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新余腾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64,150股。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技术情况

杜红兵先生在职期间参与了部分研发项目和专利研发工作，目前，杜红兵先生负责的工作已完成

交接，杜红兵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现有研发项目进展产生影响。 杜红兵先生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

利等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等职务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之所有权均归属于

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保密情况

公司与杜红兵先生签署了《劳动合同》《员工信息保密承诺书及信息使用授权书》《重要信息安

全岗位保密协议书》等，双方对知识产权、保密以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杜红兵先生对其

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并承诺不泄露公司的保密信息。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通过长期技术积累与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研发人员结构完善

合理，研发团队经验丰富，运行有效，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重要依赖的情形。

杜红兵先生在职期间参与了部分研发项目和专利研发工作，目前，杜红兵先生负责的工作已完成

交接，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有序推进。杜红兵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

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具备保持技术先进、持续创新的人才基础。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变动前 陈正清、吕红刚、杜红兵、唐海波、肖璐、王小平、焦其正、何平

本次变动后 陈正清、吕红刚、唐海波、肖璐、王小平、焦其正、何平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红兵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

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研发 工作。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研发工作，未来公

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持续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

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生益电子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核心技术人员杜红兵先生因其个人原

因离职，已完成工作交接，生益电子生产经营及技术研发工 作均正常进行，杜红兵先生在公司任职期

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职务发明创造，其 专利所有权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的纠纷

或潜在纠纷，杜红兵先生离职未对公司核心竞争力、日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其他未披露 重

大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

2023-082

债券代码：

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75� �股票简称：文科园林

转债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4.56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1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

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9,5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815号” 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9月11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文科转债” ， 债券代码为

“128127” 。

（三）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8月26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

券到期日止（即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19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为5.76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之间较高者。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2020年10月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5.76元/股调整为5.37

元/股；公司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37元/股调整为4.88

元/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23年3月13日上市，“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88元/股调整为4.56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2021年5月8日及2023年3月1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2021-027、2023-016）。

二、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第三季度，“文科转债” 因转股减少10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1,000.00

元），转股数量为219股（其中使用回购专户股份转股219股）。 截止2023年9月30日，剩余“文科转债”

张数为9,492,427张，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949,242,700.00元。

2023年第三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股期间股

份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424,331 27.16 16,650 166,440,981 27.16

高管锁定股 66,424,331 10.84 16,650 66,440,981 10.84

首发后限售股 100,000,000 16.32 0 100,000,000 16.3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6,342,722 72.84 -16,650 446,326,072 72.84

三、总股本 612,767,053 100.00 0 612,767,053 100.00

注：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的股份来源均来自公司回购专户，因此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

的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文科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33052661

传真：0755-83148398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文科园林、“文科转债”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

:

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

:2023-07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3年10月9日15:00

在安徽合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9月22日以公告形式

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0月9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9日（星期

一）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10月9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77,823,6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54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9,701,0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13％。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8,122,5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16％。

2、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

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8,122,7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8,122,5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1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484,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76％；反对7,253,57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198％；弃权85,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3,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81％；反对7,253,571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8％；弃权85,4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521％。

提案2.00�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1,709,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17％；反对3,418,76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049％；弃权2,695,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7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8,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264％；反对3,418,76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0889％；弃权2,695,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1847％。

提案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1,709,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17％；反对3,418,76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049％；弃权2,695,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7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8,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264％；反对3,418,76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0889％；弃权2,695,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184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杨军、万晓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2023)承义法字第00277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